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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哈跨界河流合作利用对中哈两国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

影响ꎬ 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问题ꎬ 但同时也面临跨界河流水资源的

公平分配、 生态环境保护等难题ꎮ 结合中哈两国关于跨界河流水资源合作利用的

进展ꎬ 在遵守国际水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ꎬ 建立系统的法律制度ꎬ 联合管理ꎬ 和

平解决国际水争端是应对中哈跨界河流利用合作难题的主要对策ꎮ 中国作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倡导者以及中哈跨界河流的上游国ꎬ 应率先重视跨界河流合作

利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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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始国ꎬ 在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重要方向上ꎬ
哈萨克斯坦成为中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桥头堡ꎮ 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过程中ꎬ 中哈有更多的利益契合点和合作面ꎬ 而跨界河流水资源问题则是中哈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无法绕开的核心议题ꎮ 没有中哈在跨界河流领域的良好

合作ꎬ 丝绸之路经济带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就无从谈起ꎮ 因此ꎬ 能否实现跨

界河流水资源利用合作ꎬ 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顺利推进具有至关重要的

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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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哈跨界河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广义的跨界河流既包括跨越国界的河流ꎬ 也包括一国境内跨越不同行政区域

的河流ꎮ 狭义的跨界河流仅指跨越国界的河流ꎮ 本文的跨界河流是狭义的ꎬ 即跨

越中哈两国边界之间的河流ꎮ 中哈两国之间跨界河流多达 ２３ 条ꎬ 其中最大的是

额尔齐斯河和伊犁河①ꎮ 额尔齐斯河哺育着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近 ９０ 万人口和哈

萨克斯坦 ２５０ 万人口ꎻ 在伊犁河流域ꎬ 中国境内的人口约 ２５１ ７ 万人ꎬ 哈萨克斯

坦境内的人口约 １１３ ６ 万人②ꎬ 跨界河流为中哈两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重要支持ꎬ 跨界河流水资源利用合作正在成为中哈两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目

标ꎬ 同时也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突出的亮点ꎮ
首先ꎬ 跨界河流对中哈两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ꎮ 对中国而言ꎬ

新疆水资源开源的主要潜力集中在额尔齐斯河和伊犁河流域ꎮ 额尔齐斯河流在中

国境内河长 ６３３ 千米ꎬ 流域面积 ５３ ７００ 平方千米ꎻ 伊犁河在中国境内河流长 ６３７
千米ꎬ 流域面积 ５６ ９５３ 平方千米ꎻ 这两条河的多年平均地表径流量占全疆地表

径流总量的 １ / ３ꎮ 额尔齐斯河不仅保障新疆阿勒泰地区畜牧业发展、 采矿业冶炼

等方面的供水ꎬ 还通过修建 “引额济克” 和 “引额入乌” 等引水工程保障新疆

乌鲁木齐市的供水及农、 林业的灌溉ꎮ 中国境内的伊犁河水能蕴藏量 ７００ 多万千

瓦ꎬ 占新疆水能蕴藏总量 ２１％ ꎬ 现已建成一百多座中小型水电站ꎬ 其中喀什河

托海水电站规模最大ꎬ 还有一些水坝 (库) 处于规划阶段ꎮ 对哈萨克斯坦而言ꎬ
其地表水水资源主要来自跨界河流ꎬ 额尔齐斯河在其境内 １ ７００ 千米ꎬ 流域面积

约 ３ ２８６ 平方千米ꎻ 伊犁河在其境内为 ８０２ 千米ꎬ 流域面积约 １０ ０００ 平方千米③ꎮ
额尔齐斯河是哈萨克斯坦中部、 首都阿斯塔纳及周边区域发展的主要水源ꎬ 这一地

区能源、 工业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都与该河流水资源直接相关ꎮ 哈萨克斯坦计划在

其境内的该河河段修建十三个梯级电站ꎬ 现已修建了布赫塔尔马、 舒尔奥斯克和乌

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三座电站ꎬ 并在支流乌里巴河上也修建了一些中小型电站ꎮ 伊

犁河对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工农业生产非常重要ꎬ 为了发电和灌溉ꎬ 在阿拉木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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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塔尔迪库尔干州的伊犁河上ꎬ 已修建了卡普卡盖水库① (表 １)ꎮ

表 １　 中哈额尔齐斯河与伊犁河水资源及主要水利设施分布表

项目
中国 哈萨克斯坦

伊犁河 额尔齐斯河 伊犁河 额尔齐斯河

长度 (ｋｍ) ６３７ ６３３ ８０２ １ ７００

流域面积 (ｋｍ２) ５６ ９５３ ５３ ７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３ ２８６

出境或入境水量

(亿 ｋｍ３)
１３０② (出境) １１２③ (出境) １２０④ ( 从 中 国

流入)
９８ ６⑤ (从中国
流入)

主要水利设施
喀什 河 托 海 水
电站

引额济克工程ꎻ
引额济乌工程

卡普卡盖水库ꎻ
塔斯 木 龙 水 利
枢纽

布赫塔尔马、 舒
尔奥斯克和乌斯
季卡缅诺戈尔斯
克电站ꎻ 额尔齐
斯河—卡拉干达
引水渠⑥

其次ꎬ 跨界河流将成为中哈全面合作的重要桥梁ꎮ 跨界河流对中哈而言不仅

是形成了疆界ꎬ 还具有政治、 经济、 社会、 人文和自然资源等层面上的意义ꎬ 中

哈跨界河流利用合作不仅是实现跨界河流可持续利用的最佳途径ꎬ 而且还是两国

通往全面合作的重要桥梁ꎮ 以跨界河流为纽带ꎬ 中哈两国在经济、 社会、 能源、
人文等领域开展了全面合作ꎮ 根据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部统计委员会初步统计数

据ꎬ ２０１５ 年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ꎬ 中哈双边贸易额 １０５ ６７ 亿美元

(占比 １３ ９％ )ꎬ 哈对中国出口额 ５４ ８４ 亿美元 (占比 １２ ０％ )ꎻ 哈自中国进口额

５０ ８３ 亿美元 (占比 １６ ８％ )⑦ꎮ
再次ꎬ 跨界河流利用合作将有力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发展和繁荣ꎮ 跨

界河流不仅为中哈两国打造了共同的利益契合点和合作面ꎬ 而且润滑了中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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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车轮ꎮ 跨界河流利用合作已经超越了水问题本身ꎬ 表现为对地区可持续发

展的关注ꎮ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ꎬ 位于中哈跨界河流霍尔果斯河岸边的霍尔

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已成为中国向西开放、 推进丝绸之路新经济带建设的重要

支点ꎬ 在中哈、 中俄、 中欧贸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二　 中哈跨界河流合作利用面临的难题

跨界河流所具有的 “多国权属性、 流域整体性、 利害相关性” 等特性①ꎬ 要

求跨界河流的沿岸国就跨界河流的利用与管理必须进行合作ꎮ 而跨界河流水资源

的利用合作往往涉及两个或多个国家ꎬ 由于各沿岸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ꎬ 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需求不同ꎬ 代表各国国家利益的需求矛盾直接

体现为跨界河流开发利用目标的互不协调ꎬ 甚至冲突ꎮ 因此ꎬ 在推进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中ꎬ 中哈跨界河流合作利用同样面临一系列难题ꎮ 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难

题ꎬ 或将成为中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的一大障碍ꎮ

(一) 如何公平分配跨界河流的水资源

由于水文、 种族和经济等方面的复杂因素ꎬ 中国对中哈跨界河流的境内利用

率尚不足 ２５％ ②ꎮ 为缓解新疆地区用水紧张ꎬ 推进西部大开发的逐渐深入ꎬ 加快

跨界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成为实现新疆地区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目标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新疆启动了主要针对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的大规模调水工程——— “６３５” 工

程ꎬ 每年需要从额尔齐斯河提取 ８ 亿立方米水量ꎻ 伊犁河流域作为新疆水土开发

优势和潜力最大的区域ꎬ 随着未来灌溉面积的进一步增加ꎬ 引水率将提高到

４５％以上③ꎬ 以支撑新疆国土开发及能源基地建设ꎮ 而哈萨克斯坦近年随着经济

全面恢复而对水资源的需求也迅猛增长ꎬ 甚至提出将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作为一项

重要国策ꎮ 因此ꎬ 额尔齐斯河对哈萨克斯坦中部能源、 工业和农业持续发展的意

义迅速上升ꎬ 如何充分利用相对富水的伊犁河水也已纳入规划ꎮ
新疆及哈萨克斯坦均属干旱区ꎬ 水资源短缺ꎮ 随着中哈两国经济发展和人口

增长ꎬ 工农业和生活用水需求增加迅猛ꎮ 哈方希望中国能更多地让出一些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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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权ꎬ 而中国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的发展也需要足够的水资源供应ꎮ 随着气候

变化ꎬ 冰雪锐减ꎬ 中哈跨界河流域水量分配矛盾未来会愈加突出ꎬ 哈萨克斯坦担

心中国的筑坝、 建水库、 引水工程等ꎬ 对水资源的需求超出其应得的份额ꎬ 甚至

将水源占为己有而危及哈萨克斯坦用水或导致其断水ꎬ 使其卡尔干达市水源供应

受到严重影响ꎮ
中哈跨界河流水资源的有限性与中哈双方水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同时并存ꎬ 是

双方潜在利益冲突之所在ꎬ 在中哈两国尚未为公平分配共享的跨界河流制定全

面、 系统的管理体系和制度的情况下ꎬ 当中国在上游采取任何行动时ꎬ 双方就会

在水的分配问题上产生利益冲突ꎮ

(二) 如何共同保护跨界河流的生态环境

多年来ꎬ 中哈两国在不同程度上都对跨界河流造成污染ꎬ 严重影响到跨界流

域的用水安全ꎮ 在中国境内ꎬ 伊犁河流域周围的钢铁厂、 造纸厂、 水泥厂、 毛纺

厂等工业比较发达ꎬ 很多工业废水中的化学物质未经处理而直接排入伊犁河ꎬ 严

重污染了河流流域的水质ꎻ 额尔齐斯河除了类似污染外ꎬ 还包括开发矿山而使矿

区的泥沙、 盐类、 酸类物质和残留矿渣等重金属进入水体ꎮ 在哈萨克斯坦ꎬ 由于

其经济结构以工矿业开采生产为主ꎬ 阿拉木图地区伊犁河水中含有大量的铜、 亚

硝酸氮等重金属①ꎮ
随着环境保护理念和可持续发展原则深入人心ꎬ 跨界河流的生态系统保护日

益得到倡导和重视ꎮ 哈前总理托卡耶夫指出: “额尔齐斯河流域水资源和生态资

源形势非常令人不安”②ꎮ 同时ꎬ 由于巴尔喀什湖 ８０％ 的水源来自于伊犁河ꎬ 哈

萨克斯坦认为中国增加对伊犁河的取水量ꎬ 将会导致流入巴尔喀什湖的水流量减

少ꎬ 直接威胁湖内丰富的鱼类资源ꎬ 造成生态灾难ꎮ 实际上ꎬ 大量研究表明ꎬ 气

候变化是引起该流域水位变化的主要原因ꎬ 而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人类活动是加剧

巴尔喀什湖和伊犁河三角洲生态恶化的主观因素ꎬ 中国对伊犁河流域水资源的开

发利用对下游影响不大③ꎮ 因此ꎬ 中哈两国如果不能在国际法和友好协商的基础

上就跨界水河流的保护达成共识和协议ꎬ 将直接影响两国跨界水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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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何种方式解决跨界河流水资源争端

在中哈双方通过协商、 谈判解决跨界水资源问题的过程中ꎬ 为争取制定水规

则的制高点ꎬ 哈萨克斯坦积极联合域外力量以获取支持ꎬ 并利用下游国家的共同

立场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施加压力ꎮ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ꎬ 在欧洲委员会的支持下ꎬ 伊犁

河沿岸国召开了 “伊犁河———巴尔喀什流域实施一体化管理国际会议”ꎬ 该会议

试图要求中国取消在伊犁河上的规划项目ꎬ 但未成功①ꎮ 同时ꎬ 在额尔齐斯河

上ꎬ 哈萨克斯坦力主签订一个中、 哈、 俄三边合作协定②ꎬ 并创建中、 哈、 俄三

国的管理委员会ꎬ 该委员会的管理范围遍及整个额尔齐斯河流域ꎬ 以促使形成共

同开发利用合作的决策机制ꎬ 制定河流水资源管理计划和开展跨界联合水监测行

动ꎬ 以便达到多边制衡中国的目的ꎮ 为削弱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联合起来制衡中

国的压力ꎬ 中国主张 “双边” 谈判ꎬ 依据哈、 俄在额尔齐斯河流域中所处的不

同地理位置和国际关系而制定不同的双边缔约策略ꎬ 以保障中国对额尔齐斯河河

流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权ꎬ 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利益ꎮ 然而ꎬ 经验表明ꎬ 尽管 “双
边” 谈判可以便利和加速国家之间就特定事项达成协议ꎬ 但可能只是对跨界水资

源利用争端的暂时解决和权宜之计ꎬ 随后会带来污染、 在先利用与潜在利用之间

的矛盾等一系列新问题ꎬ 引发新的矛盾ꎻ 且基于不同的利益背景ꎬ 中国如果未来

在与哈、 俄磋商双边水资源的分配协定中态度不统一ꎬ 将直接影响到中国跨界河

流水资源国际法的健全和统一ꎬ 也将间接地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ꎮ
总之ꎬ 中哈在跨界河流利用中利益不一致甚至利益冲突是正常的ꎬ 问题是如

何看待这种不一致ꎬ 用何种方法协调和解决这种不一致ꎮ 尽管要取得双方都满意

的结果还不够现实ꎬ 但争取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却是可能的ꎮ 中哈双方应努力

使这些问题的解决成为双方合作的成果ꎬ 而不是双方关系的障碍ꎮ 然而ꎬ 利用哈

萨克斯坦对中国开发利用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行为的担忧ꎬ 美、 英等西方大国纷

纷以水资源问题作为炒作对象ꎬ 刻意夸大矛盾ꎬ 制造分歧ꎬ 即 “中国水威胁

论”③ꎬ 该论调认为中国在跨界河流上游修建的水利工程会拦截河水ꎬ “侵犯” 流

域其他国家正常的水资源需求ꎬ 并导致生态灾难的发生ꎻ 中国将把对跨界水资源

的利用和 “对水资源利用形成的威胁” 作为一件有效工具来牵制下游国家ꎬ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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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控制” 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ꎮ “中国水威胁论”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未

来综合实力增长所带来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担忧①ꎬ 它扩大了中哈跨界水资源

利用的争端ꎬ 会严重破坏中国的国际和地区形象ꎬ 给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带来消

极影响ꎬ 使中国面对更多的国际社会压力ꎬ 并对中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产

生负面影响ꎮ

三　 中哈关于跨界河流合作利用的进展

中哈两国都很重视跨界河流问题ꎬ 为开展跨界河流合作利用进行了一系列卓

有成效的磋商与谈判ꎮ 随着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推进ꎬ 中哈跨界河流利用

合作也取得了积极进展ꎮ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ꎬ 中哈专家组就跨界河流问题在北京举行首次会谈ꎬ 在会谈中ꎬ

中方提出支持以国际法、 相互考虑对方利益、 互不损害对方利益和环境为基础ꎬ
公正合理使用跨界河流的主张ꎮ 同年 １０ 月ꎬ 双方在阿拉木图举行第二轮磋商ꎬ
中方重申签署两国联合使用和保护跨界河流领域合作协议的原则意愿ꎬ 双方同意

就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跨界河流水资源设施问题以及两河水资源状况定期交换情

报ꎮ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ꎬ 双方在北京举行第三轮磋商ꎬ 中方强调坚持水资源技术使用中

最大限度地考虑哈方利益ꎮ 双方批准了中哈界河联合专家组章程ꎬ 规定在合理使

用和保护跨界河流免遭污染方面ꎬ 基于研究和绘图工作ꎬ 进行联合评估的原则ꎮ
在此前三轮磋商的基础上ꎬ ２００１ 年ꎬ 中哈双方签署了 «关于利用和保护跨界河

流的合作协定»ꎬ 建立了中哈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的联合委员会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ꎬ
中哈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ꎬ 双方就两国跨界河

流有关事宜进行了友好磋商ꎬ 并签署了联委会工作条例ꎮ
中哈两国在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委员会的框架下ꎬ 一方面ꎬ 围绕着跨界河流

的自然灾害预防、 水文信息共享、 水质保护、 水量分配基础性技术工作等方面的

内容逐渐签订了一系列的双边合作协议ꎬ 如 «关于中哈双方紧急通报主要跨界河

流洪水与冰凌灾害信息的实施方案» (２００５ 年)、 «关于相互交换主要跨界河流边

境水文站水文水质资料的协议» (２００６ 年)、 «关于开展跨界河流科研合作的协

议» 和 «关于中哈国界管理制度的协定» (２００６ 年)、 «关于跨界河流水质保护

９０１

① 李志斐: «水与中国周边关系»ꎬ 第 １４２ 页ꎮ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协定» (２０１０ 年)ꎮ 另一方面ꎬ 中哈双方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ꎬ 开始联合开发利

用跨国界河流的水资源ꎮ ２０１０ 年两国签署了 «关于霍尔果斯河友谊联合水利枢

纽工程协定»ꎻ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ꎬ 双方各出资 ４７８ 万元ꎬ 开建霍尔果斯河友谊联合水

利枢纽工程ꎻ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ꎬ 中哈在各自国家境内依据工程施工进度分阶段完

成工程验收ꎬ 宣布投入使用①ꎮ
至 ２０１５ 年ꎬ 双方在高层首脑和政府间的强调和重视下ꎬ 共举行了 １２ 次联委

会会议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哈期间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

倡议的同时ꎬ 与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共同签署 «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的联合宣言»ꎬ 该 «宣言» 高度评价了中哈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的

工作成果ꎬ 强调进一步加强和扩大该机制下的合作ꎬ 争取完成 ２０１０ 年双方商定

的 «关于跨界河流水量分配技术工作重点实施计划»ꎬ 自 ２０１５ 年起着手研究和协

商中哈跨界河流水量分配协议草案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发表的 «中哈总理第二次定期

会晤联合公报» 专门提到: “双方将根据两国领导人在跨界河流领域达成的共

识ꎬ 在 ２０１５ 年联委会工作计划框架内ꎬ 尽全力落实各项工作安排”②ꎬ 这意味着

中哈两国在跨界河流利用和保护领域的合作进入新的阶段ꎮ
从上述中哈跨界河流利用合作的进展情况可以看出ꎬ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ꎬ

跨界河流利用中的矛盾和冲突目前并未出现恶化ꎬ 而是处在稳步推进、 逐步解决

的进程中ꎮ

四　 解决中哈跨界河流合作利用难题的对策

(一) 坚持国际水法基本原则

解决中哈跨界河流利用合作面临的难题ꎬ 最重要的就是要将双方的开发利用

行为纳入国际水法的框架下ꎬ 使其有法可依ꎮ 全面规范跨界淡水资源使用的多边

性框架协议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现已生效ꎬ 作为非缔约国ꎬ 该公约

对中哈两国没有法律约束力ꎬ 但 «公约» 所确立的公平合理利用、 不造成重大

损害、 国际合作等基本原则是对习惯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编纂ꎬ 在实践中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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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司法机构审理相关案件的依据ꎬ 这些原则作为习惯国际法对中哈两国仍然具

有法律拘束力ꎮ 因此ꎬ 遵守国际水法的基本原则是实现中哈跨界河流利用合作的

前提ꎮ

１ 公平合理利用原则

公平合理利用原则是指国际流域各沿岸国有权公平和合理地分配、 利用国际

流域水资源ꎮ 公平利用强调各流域国有权在其领土内利用国际河流水资源并分享

其产生的利益ꎻ 合理利用要求对国际河流的利用应通过合乎需要并且符合规律的

途径和方式来进行ꎬ 遵循国际河流的基本属性和规律ꎬ 使开发利用适度、 可持

续ꎮ 公平利用往往是合理利用的前提和基础ꎬ 只有各个主体在利用过程中体现了

公平ꎬ 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合理利用ꎮ 从某种程度上讲ꎬ 公平就是最大的合理ꎮ
那么ꎬ 当前中方在上游用水量增加是否 “公平合理”? 客观讲ꎬ 中哈两国均

有对跨界河流流经本国境内的河段水资源享有公平利用的主权ꎬ 且不受开发利用

时间先后的限制ꎻ 中国新疆的北疆地区因历史原因长期发展落后ꎬ 很多经济社会

指标均低于哈萨克斯坦ꎬ 而新疆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必然会增加取水量ꎮ 尽管哈

萨克斯坦认为流入其境内的水量减少将威胁下游生态和经济民生ꎬ 但如果仅仅为

了保障下游利益而限制上游用水ꎬ 固化上下游这种发展差距则显失公平ꎮ 由此ꎬ
只有在上游的民生和下游的生态之间做出合理的平衡ꎬ 才是真正的公平ꎮ 至于是

否合理ꎬ 国际上通常认为一条河流调水不能超过 ２０％ ꎬ 用水不能超过 ４０％ ꎬ 否

则将严重影响河流的自净能力ꎬ 从而破坏河流的生态恢复能力①ꎮ 根据联合国粮

农组织的统计资料ꎬ 额尔齐斯河中国段年均产水量 ９５ ３ 亿 ｍ３ꎮ 因此即使 “６３５”
工程引水达到极限状态———３０ 亿 ｍ３ꎬ 也仅占额河出境水量的 ３０％左右ꎬ 对下游

国家影响不大ꎮ 另外ꎬ 中国在伊犁河的用水量没有超过水资源总量的 ４５ ５％ ꎬ 根

据中国的用水需求和对水资源的贡献率ꎬ 是符合国际法准则以及国际惯例的②ꎮ

２ 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

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是指沿岸国在对跨界河流进行开发利用时ꎬ 应当采取适

当的措施ꎬ 以预防、 减少和控制其利用对流域生态环境及其他沿岸国家造成重大

损害ꎮ 其中ꎬ “损害” 是双向的ꎬ 既可能是上游国对下游国在先利用和生态环境

的损害ꎬ 也可能是下游国对上游国未来用水份额、 经济发展机会的剥夺ꎮ 不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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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损害原则并不是禁止一切跨界损害ꎬ 而是禁止重大跨界损害ꎮ 至于如何判断

“重大损害ꎬ” 它要求较多的是对事实的考虑ꎬ 而不是法律上的具体确定①ꎮ 依据

睦邻友好的一般习惯法原则ꎬ 对于微小的损害ꎬ 包括他国从事的本身并不非法的

活动所产生的非实质性的损害ꎬ 国家有容忍其影响的义务ꎮ
因此ꎬ 无论是处于中哈跨界河流的上游还是下游ꎬ 开发利用跨界河流水资源

的行为均有可能对彼此造成损害ꎬ 而不是仅仅存在上游国家对下游国家可能造成

损害ꎻ 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给沿岸国家开发利用行为施加的限制ꎬ 仅仅是不造成

重大损害而已ꎮ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ꎬ 中国无论是额尔齐斯河水库建设还是伊犁河

调水工程都未对哈萨克斯坦造成重大损害ꎮ 当然ꎬ 在开发跨界河流的过程中ꎬ 各

流域国家也不能无视事实和科学而否认任何影响的存在ꎬ 更不能忽视重大影响ꎬ
而应履行采取适当措施预防、 减少损害的 “适当努力” 的义务ꎬ 包括跨界环境

影响评价、 监测、 防治跨界水污染、 通知等ꎮ

３ 利益补偿原则

利益补偿原则是指在跨界河流利用与保护中受益的国家ꎬ 对为其受益而在客

观上采取措施并付出相应代价的国家给予合理补偿的原则ꎮ 它既包括由受益的流

域国对因防止、 减轻和恢复因自然原因造成整个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而做出努力的

上游国给予补偿ꎬ 也包括下游国家因上游国从事开发或保护跨界河流的建设项目

而获得收益ꎬ 从而对上游国家给予补偿ꎮ 如在伊犁河上游的主要支流上中方建设

的大型水利水电工程ꎬ 能对干流流量起到有效调控的作用ꎬ 尤其是恰甫其海、 吉

林第一、 二级电站等控制性工程将使下游 (哈方) 节约大量防洪治淤费用②ꎮ 另

外ꎬ 中国在流域节水灌溉、 生态产业、 环境保护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ꎬ 尽了很多

义务ꎬ 中方应该从哈方的客观受益中要求部分投资补偿ꎮ

４ 国际合作原则

国际合作是国际社会基于不断加深的相互依存ꎬ 出于整体获益的目标而做出

的理性反应ꎮ 跨界河流沿岸国在其权力范围内进行合作以促进对河流系统的开

发ꎬ 是它们的积极义务③ꎮ 各沿岸国应以尊重主权平等、 领土完整和互利互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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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ꎬ 充分尊重相互需求ꎬ 围绕着信息交换、 有关事项的通知、 磋商和协商、 水

电项目联合开发等内容ꎬ 通过签署条约、 建立流域合作组织机构等措施进行充分

合作ꎬ 才能实现对跨界河流的最佳利用和保护ꎮ 中哈跨界河流合作利用是两国战

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中哈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设定的基本合作框架ꎬ 则

奠定了两国水合作的机制性基础ꎮ 中哈双方在跨界河流的开发利用中唯有通过合

作ꎬ 尊重彼此的合理关切ꎬ 增进互信ꎬ 才有利于克服利益冲突ꎬ 实现共赢ꎮ

(二) 构建中哈跨界河流利用合作法律制度

充分利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历史契机ꎬ 结合中哈跨界河流利用合作的

进展ꎬ 以国际水法基本原则为指导ꎬ 构建系统的法律制度ꎬ 是解决中哈跨界河流

利用合作中的难题ꎬ 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和繁荣的法律保障ꎮ

１ 水资源信息交流制度

信息交流是跨界河流合作利用的前提ꎮ 中哈两国应在已签订的 «关于相互交

换主要跨界河流边境水文站水文水质资料的协议» 的基础上ꎬ 建立全面、 系统的

水资源信息交流制度ꎮ 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ꎬ 在遵循跨界河流信息资料共享、 尊

重他国的国家利益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ꎬ 明确中哈两国信息交流的主体ꎻ 协商确

定信息交流的程序等ꎮ 其次ꎬ 对跨界河流信息进行分类管理ꎬ 保证定期进行跨界

河流基本信息交流ꎻ 审慎对待限制性或附条件的信息交流ꎬ 如可能影响国家利益

和国防安全的、 维护跨界河流整体利益而须由跨界流域各国共享的信息ꎻ 积极进

行紧急事先通知及突发性事件应急信息交流①ꎮ 再次ꎬ 设置配套措施ꎬ 加强跨界

河流水文监测网络建设ꎬ 并设立专门的机构ꎬ 负责跨界河流信息在沿岸国家之间

的交流ꎮ

２ 生态需水保障制度

跨界河流的生态需水是一个状态值ꎬ 它是指为了维持沿岸人口正常生活、 水

生生物的正常发育以及水生生态系统的基本动态平衡ꎬ 在一定时间尺度内ꎬ 河道

范围内必须保持的流动水资源总量②ꎮ 中哈跨界河流地处内陆干旱区ꎬ 水资源异

常宝贵ꎮ 因此ꎬ 中哈跨境河流开发必须重视节约用水ꎬ 注重发展节水农业ꎬ 在流

域采取有效的农业节水措施ꎻ 注意生态系统维护ꎬ 关注境内大量利用水资源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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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产生负面的环境问题ꎬ 建立跨界河流生态需水保障制度ꎮ 为了维护流域生态

系统的正常功能ꎬ 确保流域生态用水需要ꎬ 中哈两国应当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
协商和合作ꎬ 确定中哈跨界流域的最小生态流量ꎬ 并在扣除该流量和人类基本需

要用水量后ꎬ 对流域水资源的剩余量进行开发利用ꎬ 避免流域过度开发及其可能

产生的生态损害ꎮ 中哈双方在跨界河流上修建水利工程时ꎬ 要进行充分的环境影

响评价ꎬ 评估可能给水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影响ꎬ 并通过建立生态环境监测网等对

流域进行长期监测ꎮ

３ 公平合理分配水资源制度

中哈两国应当遵循公平合理原则分配跨界水资源ꎮ 公平意味着中哈两国能得

到应该得到的ꎻ 合理意味着跨界河流水资源分配能够维持跨界河流流域的可持续

发展ꎮ 为此ꎬ 应以流域国家权利义务对等为指导原则ꎬ 以扣留生态需水后的水体

总量为基础ꎬ 以沿岸国对跨界河流河水的贡献率为标准ꎬ 运用受益补偿实现流域

国之间水使用权的流转ꎮ 通过协商和谈判确定水量分配的详尽方案ꎬ 妥善解决跨

界河流的权益分配问题ꎬ 达到共同开发、 共同受益的目的ꎮ 同时ꎬ 随着气候变化

使冰雪锐减ꎬ 未来中哈跨界河流域水量分配矛盾会愈加突出ꎬ 因此ꎬ 应综合考量

流域水文、 地理、 生态、 在先利用、 潜在利用、 人口生计、 替代资源的可得性等

各种因素ꎬ 结合本流域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ꎬ 在对生活用水、 农业用水、 工业用

水、 生态用水方面等用水项目进行具体的水量分配时ꎬ 明确跨界河流使用权的优

先等级ꎬ 并对这些用水权从最高优先权开始降级排序ꎬ 分水目标从满足最高优先

权的目标自上而下递降ꎮ 只有在能够满足第一类优先用水权的基础上ꎬ 才能考虑

满足第二类优先用水权ꎮ 为确保公平合理用水ꎬ 分配应当预留生态需水ꎬ 优先满

足流域内人民的基本需求ꎮ

４ 流域生态补偿制度

生态补偿是均衡流域上下游国家利益分享与责任承担的重要手段ꎮ 中哈跨界

委员会应结合跨界河流的特点ꎬ 借鉴国际生态补偿已有的相关理论、 立法和实

践ꎬ 确定补偿的原则、 主体、 客体、 标准、 方法、 程序等ꎮ 为此ꎬ 首先ꎬ 对中哈

跨界河流整个流域的经济发展、 资源及生态环境状况进行全面的基础调查ꎬ 将其

作为确认贡献国对流域资源保育和生态保护所作贡献的大小ꎬ 以及受益国因此而

获得资源和生态效益多少的重要依据和参考ꎮ 其次ꎬ 为衡量贡献和收益的大小ꎬ
中哈跨界委员会需要对跨界河流整个流域环境资源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效益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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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ꎮ 再次ꎬ 根据中哈两国为保护跨界河流环境资源所投入的成本和所丧失的机会

利益ꎬ 与受益国受益大小的因果关系程度ꎬ 确定受益国应当分摊的比例和数额ꎮ
最后ꎬ 确认补偿方式ꎬ 包括现金补偿、 项目援助、 技术转移、 专项投资、 无息贷

款、 投资收益分配等ꎮ 在此基础上ꎬ 两国应围绕生态补偿主体、 受益主体、 补偿

方式、 补偿标准等内容签订区域性合作条约①ꎮ

(三) 完善中哈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机制

中哈双方应充分发挥联合委员会的机制作用ꎬ 通过联合委员会的形式对跨界

河流进行综合性的联合管理ꎮ 由联合委员会设立不同的工作小组或机构ꎬ 对河流

进行管理和保护ꎮ 如: 水资源综合管理工作组ꎬ 主要职责为协助联合委员会的工

作ꎬ 预防和减少跨界河流利用的跨境影响及其对环境造成的损害ꎬ 并防止突发性

水污染等ꎻ 监测与评估工作组ꎬ 主要负责实施跨界河流水资源联合监测项目ꎬ 如

洪灾、 凌汛与环境等的监测ꎬ 并且促进水资源状况的信息互换等ꎻ 水与工业事故

临时联合专家组ꎬ 其职责为对工业事故进行调查研究并及时通报有关事故情况、
采取措施防止和控制事故影响的扩大、 制定应急方案等②ꎮ 同时ꎬ 中哈两国应按

照各自国家的法律及其他政策规定ꎬ 在国内设立专门的跨界河流管理派出机构ꎬ
负责本国跨界河流河段日常的综合管理ꎬ 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配合跨界联

合委员会的工作ꎮ

(四) “双边” 方式和平解决中哈跨界水争端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ꎬ 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

则ꎬ 中哈跨界河流开发利用合作过程中的水争端也应通过和平方法解决ꎮ 历史经

验表明ꎬ 跨界水争端只有通过和平方法解决ꎬ 才有助于促进跨界河流水资源的有

效利用、 保护沿岸国的长久和平与繁荣③ꎮ 政治方法和法律方法是和平解决争端

的主要方式ꎬ 从实践来看ꎬ 跨界水争端很适合通过政治方法解决ꎬ 其中谈判与协

商是首选方式ꎮ 因此ꎬ 中哈应继续将谈判和协商作为解决跨界水资源争端的主要

途径ꎻ 同时ꎬ 由于每条跨界河流的自然情况以及沿岸国发展程度、 国际关系存在

差异ꎬ 再加上一些域外势力的介入ꎬ 尤其在沿岸国水资源短缺、 用水竞争压力

大、 利益诉求存在冲突的情形下多边谈判的制约因素会更多ꎬ 达成一致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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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难度也较大ꎮ 故中哈双方应坚持 “双边” 方式原则ꎬ 将双边问题限定在双边

层面解决ꎬ 即将争端保留在中哈关系范围内ꎬ 防止国际化与多边化①ꎮ 而考虑到

跨界河流的特有属性ꎬ 流经多国的跨界河流难以长期维持分段合作ꎬ 签订全流域

的多目的条约形成各沿岸国共同参与的合作是发展趋势ꎬ 中哈应在坚持 “双边”
谈判的基础上ꎬ 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ꎬ 如可以先建立信息共享和交流机制ꎬ 逐步拓

展双边谈判ꎬ 在条件成熟时再进行 “多边” 谈判ꎮ 为此ꎬ 中哈应借鉴国际社会的

成功案例ꎬ 并充分发挥中哈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的作用ꎬ 以保持谈判与协商平台及

框架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ꎬ 推动形成一套灵活、 具体的谈判和协商体系与程序ꎮ

结　 语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为中哈跨界河流利用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ꎬ 在中哈双方

的共同努力下ꎬ 中哈跨界河流合作利用必将取得新的进展ꎮ 中哈应在坚持国际水

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ꎬ 构建系统的法律保障制度ꎬ 加快协议的签订进程ꎬ 力争在

环境保护、 防止水污染、 水量分配等原则问题上取得突破ꎬ 使跨境河流成为联系

中哈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河ꎬ 进一步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ꎬ 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的发展和繁荣ꎮ 中国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倡导者以及中哈跨界河流的

上游国ꎬ 应继续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ꎬ 照顾哈方的合理关切ꎬ 在水量分配、 生态

环境保护、 利益补偿以及分水优先次序等方面与哈方积极合作ꎬ 妥善解决水资源

问题ꎬ 巩固和发展双方政治互信ꎬ 为打通哈萨克斯坦这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关节点

奠定坚实的双边基础ꎮ 为此ꎬ 中国有必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ꎬ 积极认真地开展

相关科学研究ꎬ 就中哈跨界河流的合作利用问题进行深入的科研合作与探讨ꎮ 其

次ꎬ 从立法、 行政以及责任意识等方面建立跨界河流生态保护体系ꎮ 尤其是对可

能造成河流污染、 生态灾难的基建项目要采取严格而谨慎的专家论证制度ꎬ 以免

可能给跨界河流造成生态威胁ꎮ 再次ꎬ 积极主动地向哈萨克斯坦介绍新疆、 西部

发展战略规划和用水状况ꎬ 促使其充分理解中国发展现状与需求ꎮ 在处理额尔齐

斯河和伊犁河调水工程问题上ꎬ 有必要进一步建立同哈萨克斯坦的协商机制ꎬ 定

期通报情况ꎬ 增加互信程度ꎮ
(责任编辑　 陆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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